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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一辆

公交车进站时， 有一辆出租

车突然从前方左侧变道进站，

猝不及防的公交司机一脚急

刹车， 导致公交车上一名女

乘客从车厢后部被甩到前部，

头部磕到台阶受伤， 后该乘

客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恰好这一事件发生在

《民法典》 实施后， 那么乘客

遭遇此类事故， 应该如何维

权呢？

首先， 乘客摔倒这一事

实包含了合同及侵权两层法

律关系， 两层关系同时存在，

相互竞合：

第一层法律关系是乘客

与公交公司之间存在客运合

同关系， 公交公司负有安全

地将乘客送至目的地的义务，

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现在公交车一般是无人

售票， 很少有乘客会去取购

票凭证。

这种情况下， 笔者认为

只 要 乘 客 在 上 车 时 通 过

APP、 公交卡 、 现金等方式

支付了票款， 双方的客运合

同关系也就成立了。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人群，

依法可以凭借相关证件免费

乘车。 对于这些人来说， 只

要上了车 ， 即使不付票款 ，

双方之间的客运合同仍告成

立。

根据 《民法典》， 当双方

客运合同成立后， 承运人就

要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

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第二层法律关系是公交

车与出租车之间的机动车交

通事故纠纷， 双方因侵犯了

乘客生命权而向乘客承担赔

偿责任。

如果公交车因为出租车

的抢道而发生交通事故， 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 检查、

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 鉴

定结论， 出具交通事故认定

书。 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载明

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 成因

和当事人的责任。

而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人

的乘客， 则可根据交通事故

认定书上载明的内容， 向相

关责任方追究侵权赔偿责任。

其次， 乘客可视情况择

一法律关系向责任方主张赔

偿

现实生活中， 经常出现

一个法律事实同时受到多种

法律关系的规范， 但因为我

国民法采取 “损失填平” 原

则， 故乘客仅能依据一种法

律关系主张赔偿， 而不能重

复主张。

一般情况下， 当事人都

会选择最能保护自己利益且

便捷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

就本案而言， 乘客 （因乘客

死亡， 只能由其近亲属主张

权利， 但为行文方便， 以下

仍称 “乘客”） 可从如下方面

考虑：

一、 赔偿主体

选择主体的关键是看被

选择的主体是否有足够的偿

付能力。

如果单一一方主体不足

以完全偿付乘客损失的话 ，

那么就应该选择尽量多的主

体来作为被告承担责任。 具

体到本案而言：

如果乘客选择主张违约

责任的话， 被告应为公交公

司和出租车公司。 但如果事件

中的出租车实际是网约车， 那

么还可能出现其他主体。

另外， 因为国家对机动车

实行强制保险及商业险制度 ，

所以一般情况下本案的被告就

变成了公交公司、 出租车公司

及相关保险公司。

考虑到公交公司及出租车

公司注册资本一般都较高， 笔

者相信无论选择哪个被告都足

以赔偿乘客的损失， 因此诉讼

主体对案件影响不大。

二、 诉讼难度

如果乘客依据客运合同关

系主张违约责任的话， 那么在

举证上相对简单， 只要主张客

运合同成立 （即支付票款） 及

具体的损失数额即可。

如果乘客依据侵权关系主

张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话， 除

前述证据， 还要提交两侵权方

在交通事故存在过错的证据 ，

一般是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

定书。

当然， 因为乘客不是交通

事故的当事人， 可能要等诉讼

开始后， 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

令才能取得相应证据。

因此诉讼难度上， 侵权纠

纷会比违约纠纷稍微繁琐一点。

三、 责任减轻

实践中， 被告一般会以原

告有过错为由降低自己应承担

责任， 但两种法律关系对于原

告过错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客运合同关系中， 《民法

典》 规定除非伤亡是旅客自身

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

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

造成的除外。

但在侵权关系中， 则是规

定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

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

轻侵权人责任。

从用词上我们可以看出 ，

故意、 重大过失和过错是有着

明显的差别， 由此对于被告承

担责任的减轻程度也是不一样

的。

侵权关系中， 会对乘客处

以更高的注意义务， 因此仅从

此点考虑，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

都会选择以客运合同违约为由

主张权利。

另外说句题外话， 这类案

件， 一般情况下被告都会以乘

客乘车时未抓住扶手或无故移

动存在过错为由进行抗辩， 但

笔者认为本案可能并不适用上

述抗辩理由。

因为从录像中我们可以看

出， 因为正好是公交车辆即将

进站之际， 乘客抓住扶手起身

准备下车， 这是任何人都会做

的自然反应 ， 并不存在过错 ，

所以仅从目前证据来看， 笔者

认为乘客并不存在过错。

四、 赔偿范围

《民法典》 实施后， 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

害对方人身权利并造成严重精

神损害的， 受损害方请求其承

担违约责任的， 不影响受损害

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目

前来看， 两者赔偿范围几乎是

差不多的。

综上所述， 在此类纠纷中，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乘客选择以

合同关系为由主张公交公司承

担违约责任较为合适。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如乘

客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伤害 ，

除主张上述责任外， 乘客还可

尝试向工伤保险基金主张认定

工伤并主张工伤责任。

公交乘客摔倒身亡事件中的法律问题
□上海君澜

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近日， 某女星深陷 “代孕

弃养门” 事件引发关注和热议，

作为律师也常常被问及相关法

律问题， 以下一并作简要的回

答：

问题一， 在美国代孕是合

法的？

近年来， 有不少人选择赴

美代孕， 给大家造成的认识误

区是美国代孕合法。

其实， 美国的联邦和各州

均有立法权 ， 在婚姻 、 收养 、

继承等私法领域， 多数由州法

规制。 虽然 1988 年 《协助受孕

儿童统一地位法》 (USCACA)

以及 2000 年 《统一亲子法 》

（UPA） 修订法案中对于代孕父

母、 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 代

孕契约等内容有所规定， 但各

州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

否接受联邦法的规定， 如各州

需要对代孕进行立法， 那么立

法内容中需要包含 《统一亲子

法》 第八章的规定。

至今， 美国各州对于代孕

仍没有统一的态度， 有些州已

经出台了成熟的代孕法律法规，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 内华达州；

有些州明确禁止代孕， 例如华

盛顿特区； 而在有些州， 没有

明文规定也没有判例， 其合法

与否仍然不是很明确， 例如科

罗拉多州、 明尼苏达州。

问题二 ， 如孩子系代孕 ，

该女星是否能当然地取得母亲

身份？

根据联邦 《统一亲子法 》

的规定， 代孕关系中的 “意愿

父母” 要取得合法亲子关系需

满足如下条件：

1.主体要件

代孕者必须年满 21 ?， 此

前至少生育过一个孩子， 此外，

意愿父母与代孕者体检、 心理

测试均需合格， 均有独立的行

为能力， 其中有一方为本州居

民。

2.程序要件

委托人、 代孕者以及代孕

者的配偶 （如有）， 都必须作为

主体参加到协议中。 协议须公

证， 代孕者和意愿父母必须有

各自的代理律师。

3.法院判决

孩子出生前， 意愿父母一

定要拿到法庭颁布的 Pre-Birth

Order (PBO)， 即法庭盖章、 法

官签字的命令， 认定委托人为

未出生胎儿的合法父亲或母亲，

出生证明也是根据 PBO 核发，

委托人的名字会直接写在孩子

的出生证上， 意愿父母与孩子

成立亲子关系。

4.亲子关系的例外情形

孩子出生后 72 小时内 （各

州有所不同， 如弗罗里达州和

华盛顿特区有判例是 48 小时 ），

代孕者可以撤回同意， 代孕者将

是孩子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无需

向意愿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协议

另有约定的除外）。

意愿父母未获 PBO， 代孕者

在孩子出生后 72 小时内反悔的，

孩子的抚养权将归属于代孕者 ；

代孕者未反悔的， 法院将根据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判决孩子抚养

权， 此时， 孩子的抚养权归属则

成了未知数。

问题三， 在美国， 父母是可

以放弃子女监护权的？

在美国， 父母对于子女的权

利可通过两种方法终止： 其一是

自愿终止， 例如子女被他人收养；

其二是通过司法程序强制终止 ，

终止原因通常包括遗弃子女、 虐

待和忽视子女、 不抚养子女等。

遗弃孩子， 在所有州都是违

法的， 即便在生父母双方均同意

放弃孩子监护权的情形下， 大多

数州都有时间限制 （如婴儿出生

后 72 小时内或者 1 个月内可以决

定放弃）， 超过这个时间限制就是

遗弃孩子。 遗弃罪名成立， 内华

达州可能的罪名是 b 类重罪， 可

判处 2-20 年监禁 ； 科罗拉多州

可能的罪名是 5 ?重罪， 可判处

1-5 年监禁， 加上巨额罚款。

问题四， 我国是否禁止代孕？

在我国， 《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管理办法》 《开展打击代孕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 《开展查处违

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 等文件均严禁

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

术， 严禁买卖配子、 胚胎， 对开

展代孕行为的医疗机构、 医护人

员、 中介机构进行查处， 打击非

法供卵、 代孕等行为。

有观点表示 ， 2015 年 12 月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订时删除

了 “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

所以立法不再禁止代孕。

对此笔者认为， 代孕是一项

专业技术， 只有医疗机构和医护

人员拥有专业能力， 如已禁止医

疗机构和医护人员、 社会中介机

构实施相关行为， 从立法以及司

法的实际效果上看， 即打击了源

头， 达到了禁止的效果。

对于代孕合同的效力， 司法

实践中法院通常以违反公序良俗

为由认定为无效。

至于因代孕产生的亲子关系

的判定原则， 我国尚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则 ， 但在 《法律适用法 》

中， 涉外亲子关系法律适用规则

对于处理跨国代孕的亲子关系具

有参考价值。

此外， 我国代孕亲子关系认

定的司法实践通常有两项原则 ：

一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二是

依据基因联系认定亲子关系。

法眼看“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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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孕产生的

亲子关系的判定原

则， 我国尚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则， 但

在 《法律适用法 》

中， 涉外亲子关系

法律适用规则对于

处理跨国代孕的亲
子关系具有参考价

值。

此外， 我国代

孕亲子关系认定的

司法实践通常有两
项原则： 一是儿童

利益最大化原则 ；

二是依据基因联系

认定亲子关系。

在 此 类 纠 纷

中， 我们一般还是

建议乘客选择以合
同关系为由主张公

交公司承担违约责
任较为合适。

最后需要提醒

的是， 如乘客是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伤

害， 除主张上述责
任外， 乘客还可尝

试向工伤保险基金

主张认定工伤并主
张工伤责任。


